附件2
个人承诺书

本人 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，报名参加临朐县2026年公开招聘教师考试，报考岗位为              。

因尚未取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，本人承诺：将于2026年7月31日前取得本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，若未按时取得，本人无条件放弃应聘资格，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因尚未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书，本人承诺：将于2026年7月31日前取得         （学段）            （学科）教师资格证书，若未按时取得，本人无条件放弃应聘资格，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（已取得教师资格证者请删除本段）

因尚未取得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定的同等学历、学位证明，本人承诺：将于2026年7月31日前取得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定的同等学历、学位证明，若未按时取得，本人无条件放弃应聘资格，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（非海外留学归国人员请删除本段）

本人自愿出具以上承诺书，履行相关责任，因个人存在违纪违规行为或提供虚假信息等原因导致的一切后果，本人无条件服从临朐县教育和体育局的处理意见。
特此声明。

 考生签字：

（本人签字并按右手食指手印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 月   日
